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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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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深圳企业境外投资备案流程==有需要代办请林经理0风险最快速度18126043044

境外投资备案审批流程

通常我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主要需要取得国家发改委（或地方发改委）、商务部（或地方商务部）以
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部门）三个部门的核准、备案或登记。

企业境外投资备案办理——发改委网上备案

就备案来讲，14年6月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启用全国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网络
系统的通知》。规定根据9号令应进行备案的境外投资项目，除上海自贸区的企业，原则上均通过“全国
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网络系统”（下称“备案系统”）进行申报。

备案系统会根据填报的企业类型、注册地和项目中方投资额等信息，自动分送国家发改委或相关省级发
展改革部门受理。

1.登陆备案系统

通过国家发改委网站“政务服务中心”-“网上办事栏目”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网络系统”进行登
陆。

2.企业用户名注册

中央企业用户注册申请由国家发改委受理，地方企业的用户注册申请由省发改部门受理。

3.提交项目备案资料



各类企业在获得用户名和密码后登陆备案系统，填报境外投资项目备案表，并按要求上传相关附件，纸
质备案材料另行报送。

4.相应机关受理及审查

备案系统会根据项目及企业信息自动分送国家发改委或省级发改部门受理。

5.告知审查结果

对填报材料不合格的，发改部门及时反馈要求补求修正；对已通过或未通过审核的，及时告知结果。通
过备案审核的项目由发改部门出具纸质《项目备案通知书》。

境外投资审批备案——商务部门网上备案

根据14年9月6日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将实行备案或核准管理。

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其他投资情形适用备案管理。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通过“境外投资管理系统”对企业境外投资进行管理，并向获得备案或核准
的企业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分别印制并盖章，实行统一编码管理
。

商务部门具体的核准和备案权限：

商务及地方商务部门关于境外投资的核准及备案流程

境外投资审批备案——外汇部门登记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09年发布的《关于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中国企业境
外直接投资的，境内机构向境外汇出的前期费用，需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登记。

此后，企业在获得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后，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15年2月13日最新《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
通知》（2015年6月1日生效）。自生效起，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国家外汇
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实施间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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